
粤卫人口函〔2023〕8号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推荐婴幼儿照护服务

省级专家库人选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，省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

务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，省疾控中心、省人口发展研究

院、省卫生监督所，部属、省属各有关高校、医疗机构及科研机

构，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

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办〔2019〕15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粤府办〔2020〕5号）有关工作要求，充分发挥专家在婴幼儿

照护领域的专业支持、规范指导和宣传科普等积极作用，我委拟

组建广东省婴幼儿照护服务省级专家库，进一步推进全省婴幼儿

照护服务规范化、科学化、普及化发展。现就推荐专家库人选相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家库专家组别

设置标准规范组、保育指导组、卫生保健组、安全管理组、

营养喂养组、科学育儿组六个组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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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荐专家条件

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，有良好职业操守，无违法违纪等

不良记录；热爱婴幼儿照护事业，学风严谨、作风正派，有时间、

有精力参与专家组相关工作；熟悉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、政策规

定和技术标准，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；在职在岗、

身体健康，一般不超过 55周岁。

（一）标准规范组专家条件。从事相关工作 3年以上，具有

较高政策理论水平或丰富实践工作经验，熟悉婴幼儿照护相关管

理法律法规、政策、行业标准和规范，熟悉标准化工作。具有相

关学历、资格证书，有相关成果或奖项的优先。

（二）保育指导组专家条件。从事相关工作 3年以上，具有

较高保育指导水平及丰富指导经验，熟悉行业标准规范，正在从

事婴幼儿保育服务方面的考题设计、考试评价、院校授课、技能

鉴定等相关工作。具有相关学历、资格证书，有相关成果或奖项

的优先。

（三）卫生保健组专家条件。长期从事儿童卫生保健相关工

作，省内妇幼保健院，开设儿童保健相关专业的医院、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、中高等院校等任职人员，一般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。

（四）安全管理组专家条件。长期从事安全防范及管理工作，

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，具备建筑规范、消防检测、治安管理、

伤害预防、应急救援等管理指导的工作经验，一般应具有副高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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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（五）营养喂养组专家条件。长期从事儿童营养膳食与科学

喂养相关工作，省内妇幼保健院，开设儿童保健、营养喂养相关

专业的医院、疾控中心、中高等院校等任职人员，一般具有副高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（六）科学育儿组专家条件。从事家庭及托育机构科学育儿

指导相关工作 3年以上，具有入户指导、社区服务、机构指导等

丰富经验，熟悉科学育儿理论体系、标准规范。具有相关学历、

资格证书，有相关实践成果或奖项的优先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参与全省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领域规章文件、政策措

施、技术标准的研究、起草和论证；

（二）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领域的专项调研、专题会议，

研究提出改善和促进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；

（三）参与全省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领域的监督检查、考核

评估、创建评审等工作；

（四）参与全省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领域的科普宣传、教育

培训、咨询指导等活动。

四、入库程序

（一）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负责辖区内专家人选

初审；省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

单位，省疾控中心、省人口发展研究院、省卫生监督所，部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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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属各有关高校、医疗机构及科研机构等负责本单位专家人选初

审。各地各部门初审通过后，向我委推荐。

（二）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和各相关单位要按照

通知要求，积极组织开展专家推荐工作，填报《广东省婴幼儿照

护服务省级专家库成员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推荐人选信息汇总

表》（附件 2）并加盖公章。同时，附送专家最高学历证书、职

称或专业资格证书、荣誉证书、研究成果等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在各地各单位推荐专家人选的基础上，我委将按有关

规定和工作需要开展遴选，确定专家名单后在委网站公示 5个工

作日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发文公布“广东省婴幼

儿照护服务省级专家库成员名单”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和各相关单位高度

重视，认真组织做好专家推荐工作，广泛宣传，吸引符合条件的

专家自愿申请入库，并严把审核关口，选拔出一批专业素质高、

有代表性的优秀专家，为全省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

供专业支撑。

（二）请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和各相关单位对申

报候选专家进行初审后推荐 5-10名专家，并于 2023年 9月 25

日前，将相关材料寄送我委人口家庭处，同时将每位专家的材料

集中扫描成一份 PDF文件打包发送至人口家庭处电子邮箱。

通讯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万胜广场 C座 2022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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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省婴幼儿照护服务省级专家库成员申请表

一、基本信息

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

相片

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

毕业院校及

专业
学历学位

工 作

单 位

职务及专业

技术职称

身份证

号码
手机号码

社会任职情

况

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

拟申报

组别

相关专业

（请在对应专业内打勾，每人最多勾选两项）

标准规范组
法律专业、标准化专业、组织管理专业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、财务管理等相

关专业


保育指导组 托育专业、护理专业、保育专业、学前教育专业等相关专业 

卫生保健组 儿科专业、保健专业、康复专业、中医专业、护理专业等相关专业 

安全管理组 建筑设计、三防管理、治安管理、应急管理等相关专业 

营养喂养组 营养专业、儿科专业、保健专业、康复专业、中医专业、护理专业等相关专业 

科学育儿组 心理管理、教育管理、健康管理、运动管理等相关专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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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职业资格

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号

三、主要成就

个人

简历

（含工作经历和教育培训经历）

相关工作经

验及成果

（填写婴幼儿照护相关方面的工作成果及工作经验，如主持项目、科研成果、发表

论文、表彰奖励等情况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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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

申明

以上所填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本人无学术道德问题、无违法违纪、失信等

不良记录，自愿加入广东省婴幼儿照护服务省级专家库。

本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地市卫生健

康部门/所
在单位

意见

盖章： 年 月 日

省卫生健康

委意见

盖章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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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(盖章)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
从事专业及年

限

手机

号码

推荐

组别

1

2

3

4

5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：人口家庭处 陈玉巍 （共印 5份）


